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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計畫 
105年 10月 21日內授移字第 1050963930號函頒 

一、計畫緣起 

為提供全國清寒及優秀之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適當關懷扶助及獎勵，希望透

過「105學年度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及獎助學金計畫」之訂定，激勵其努力向學，

協助減輕其家庭生活負擔，達到為國家人才培育奠基目的。 

 

二、目的 

激勵全國清寒及優秀之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使其努力向學並減輕家庭生活負

擔。 

 

三、主辦、協辦及承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內政部。 

(二)協辦單位:教育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三)承辦單位：內政部移民署。 

 

四、期程 

(一)計畫期程:106年 1月 1日-106年 11月 30日止。 

(二)報名期間:106年 2月 13日-106年 3月 10日止。 

 

五、申請對象 

  (一)與國人結婚之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且在臺合

法居留、定居或設有戶籍之新住民，現就讀高中職(含高中職進修學校)以上之在

學學生並就學滿一學期(含)以上，且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關(構)

之獎學金或獎勵金者(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符合本案之特殊優秀獎勵金申請

者除外)，得申請新住民獎助學金。 

  (二)新住民子女係指設籍本國之在學學生其父或母一方為與國人結婚之外國人、無

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且在臺合法居留、定居或設有戶籍者，

現就讀國小(含)以上(不含補校及隨班附讀)之在學學生並就學滿一學期(含)以

上，且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關(構)之獎學金或獎勵金者(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及符合本案之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申請者除外)，得申請新

住民子女獎助學金。 

 

六、申請類別及條件 

(一)優秀學生獎學金： 

     1、國小組：就讀全國各公私立國民小學，105 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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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生活表現良好者。 

2、國中組：就讀全國各公私立國民中學，105 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優等

或 90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紀錄。 

3、高中、高職組：就讀全國各公私立高中、高職，105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總

平均 90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紀錄。 

4、大專院校組：就讀於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之非公費生，105學年度上學期在學

成績總平均 85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紀錄。 

5、碩博生組：就讀於國內公私立大學之非公費生，105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總

平均 85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紀錄。 

 (二)清寒學生助學金： 

      1、國小組：就讀全國各公私立國民小學，105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丙等

以上且生活表現良好者。 

      2、國中組：就讀全國各公私立國民中學，105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丙等

或 60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紀錄。 

      3、高中、高職組：就讀全國各公私立高中、高職，105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總

平均 60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紀錄。 

      4、大專院校組：就讀於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之非公費生，105學年度上學期在學

成績總平均 70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紀錄。 

      5、碩博生組：就讀於國內公私立大學之非公費生，105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總

平均 70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紀錄。 

 (三)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最近三年內，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擇一項申請，

不得重複請領。 

      1、入選奧運、亞運、世界大學運動會、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亞洲盃錦標賽、世界

盃錦標賽、亞洲青年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達福林匹克運動會(聽障

奧運會)、亞洲帕拉運動會、亞太聽障運動會、世界中學生運動會、東亞青年

運動會、世界運動會國家體育代表隊。 

      2、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全國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獲得個人賽前 8名者；參加全民運動會或全國原住民

族運動會，獲得個人賽前 6名者。本項個人賽含括參加桌球、羽球、網球雙打

及混雙比賽之選手，但不含該運動種類團體賽之雙打及混雙選手。 

3、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全國語文競賽個人賽各類組別獲得前 6名者、全國聽覺障礙

國民國語文競賽個人賽各類組別獲得前 3名者；另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全國學生

音樂比賽個人賽、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個人賽及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個人賽各類組

別獲得特優、優等者。 

4、以上 1至 3點各競賽類組申請學生均需在校無重大違規紀錄。  

5、103 或 104 學年度申請並獲本類別獎勵金者，於 105 學年度再申請者，不得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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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3 及 104 學年度同樣之獲獎成績舉列申辦，重複者取消獲獎資格。 

(四)本計畫重大違規紀錄係指國中以上學校於 105學年度上學期結算功過相抵後，尚

有 3支以上警告或 1支以上小過情形。 

 

七、獎助學金發給種類、名額及發給金額 

    優秀學生獎學金及清寒學生助學金兩者名額均以學校全校在學之新住民及新住民

子女人數計算，每滿 30人得申請 1名，分校分班得比照辦理。即新住民或新住民

子女數 30人(含以下)者，全校得申請 1名，31人至 60人者，全校得申請 2名，

以此類推。有關非國民義務教育階段之公私立學校分配名額比例為 1比 1，另特殊

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申請名額不受限制，相關內容如下： 

(一)新住民獎助學金種類、名額及發給金額： 

   1、優秀學生獎學金： 

組別 
學校分配名額 

小計名額 
每人發給 

新臺幣 公立 私立 

(1)高中組 3 3 6 8,000 

(2)高職組 7 7 14 8,000 

(3)大專院校組 5 5 10 8,000 

(4)碩士班 3 3 6 10,000 

(5)博士班 1 1 2 12,000 

2、清寒學生助學金： 

組別 
學校分配名額 

小計名額 
每人發給 

新臺幣 公立 私立 

(1)高中組 2 2 4 8,000 

(2)高職組 1 1 2 8,000 

(3)大專院校組 1 1 4 8,000 

(4)碩士班 1 1 2 10,000 

(5)博士班 1 1 2 12,000 

 

(二)新住民子女獎助學金種類、名額及發給金額： 

1、優秀學生獎學金： 

組別 
學校分配名額 

小計名額 
每人發給 

新臺幣 公立 私立 

(1)國小低年級組 - 23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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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學校分配名額 

小計名額 
每人發給 

新臺幣 公立 私立 

(2)國小中年級組 - 230 3,000 

(3)國小高年級組 - 230 3,000 

(4)國中組 - 125 5,000 

(5)高中組 22 22 44 8,000 

(6)高職組 30 30 60 8,000 

(7)大專院校組 22 22 44 8,000 

(8)碩士生組 1 1 2 10,000 

(9)博士生組 1 1 2 12,000 

2、清寒學生助學金： 

組別 
學校分配名額 

小計名額 
每人發給 

新臺幣 公立 私立 

(1)國小低年級組 - 460 3,000 

(2)國小中年級組 - 460 3,000 

(3)國小高年級組 - 476 3,000 

(4)國中組 - 230 5,000 

(5)高中組 45 45 90 8,000 

(6)高職組 50 50 100 8,000 

(7)大專院校組 20 20 40 8,000 

(8)碩士生組 2 2 4 10,000 

(9)博士生組 1 1 2 12,000 

 

(三)名額流動及調整方式： 
     1、新住民及其子女之獎助學金申請人數如超過預定核發名額時，以抽籤方式辦理。 

2、新住民子女之獎助學金於高中(職)(含)以下之各類組別均各列備取名額 20名。 

     3、每位學生僅可擇一申請優秀學生獎學金或清寒學生助學金，此兩項之獎助學金各

組名額有剩餘時，可於此兩項之獎助學金總名額及預算範圍內調整各組名額，其

流用標準為各組別之剩餘名額流向另一類之同組別，仍有剩餘名額時，優秀學生

獎學金之剩餘名額優先流向清寒學生助學金，且優先流向國小組，如仍有剩餘名

額時則流向國中組，再有剩餘名額時，則流向高中職組，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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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發給種類、名額及發給金額 

(一)獎勵金之發給種類、名額及發放金額，如下表：  

編

號 
種類 

小計

名額 

每人發給 

新臺幣 

1 

入選奧運、亞運、世界大學運動會、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亞洲盃錦標賽、世界盃錦標賽、亞

洲青年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達福林

匹克運動會(聽障奧運會)、亞洲帕拉運動會、

亞太聽障運動會、世界中學生運動會、東亞青

年運動會、世界運動會國家體育代表隊 

5 10,000 

2 全國運動會之個人賽 5 8,000 

3 全民運動會之個人賽 3 8,000 

4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之個人賽 3 8,000 

5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組之個人賽 3 8,000 

6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之個人賽 20 5,000 

7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之個人賽 3 5,000 

8 全國聽覺障礙國民國語文競賽各類組之個人賽 3 5,000 

9 全國語文競賽各類組之個人賽 10 5,000 

10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各類組之個人賽 3 5,000 

11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各類組之個人賽 3 5,000 

12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各類組之個人賽 3 5,000 

 

(二)名額流動及調整方式： 

    1、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各種類均以擇優評比，各類組合格名額及金額於不超

過預定核發總金額情形下，可相互流用，超過預定核發總金額時，超出名額之

組別，將先以擇優評比辦理，仍不足時，以抽籤方式辦理。 

   2、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如尚有剩餘名額及金額時，則優先流向清寒學生助

學金之類別，且優先流向國小組，如仍有剩餘名額時，流向國中組，再有剩餘

名額時，則流向高中職組，以此類推。 

 

九、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由學校將申請表及相關證件逕向內政部移民署提出申請，

文件不齊全或經通知逾期未補件者，不予受理。 

  (一)優秀學生獎學金： 

      1、經學校初審核章之申請表。 
      2、報名日起前 3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影本﹙以戶政事務所提供「記事不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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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謄本為主﹚或有註記本人或父母已結婚登記並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

之新式戶口名簿。 

      3、105學年度上學期之在學成績證明。另在學成績需以總平均為申請依據，如檢

附加權平均成績，恕不予受理。 

4、申請人如為高中(職)以上學生，則需檢附含有申請人帳戶戶名、帳號及匯款銀

行資訊之存簿影本。 

  (二)清寒學生助學金：  

1、經學校初審核章之申請表。 
2、報名日起前 3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影本﹙以戶政事務所提供「記事不省」之

戶籍謄本為主﹚或有註記本人或父母已結婚登記並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

之新式戶口名簿。 

3、105學年度上學期之在學成績證明。另在學成績需以總平均為申請依據，如檢

附加權平均成績，恕不予受理。 

4、全國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如非前揭證

明，而是單親家庭特殊境遇、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弱勢家庭兒童及少

年緊急生活扶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中低

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恕不予受理。) 

5、申請人如為高中(職)以上學生，則需檢附含有申請人帳戶戶名、帳號及匯款銀

行資訊之存簿影本。 

  (三)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 

      1、經學校初審核章之申請表。 
      2、報名日起前 3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影本﹙以戶政事務所提供「記事不省」之

戶籍謄本為主﹚或有註記本人或父母已結婚登記並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

之新式戶口名簿。 

      3、最近 3年內，由辦理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全國語文競

賽、全國聽覺障礙國民國語文競賽、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及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之主辦單位出具之全國得獎成績證明(如：獎狀、獎牌、獎

座等足資證明個人姓名之文件或物件）或入選國家體育代表隊之當選證明文

件，作為申請依據。 
4、申請人如為高中(職)以上學生，則需檢附含有申請人帳戶戶名、帳號及匯款銀

行資訊之存簿影本。 

 

十、獎助學金及獎勵金審查程序 
        (一)初審程序：由各校依本計畫規定先行初審，並就符合資格者，於各校所能推薦之名額

內，由學校登入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系統（https://sp.immigration.gov.tw）

申報，並於申報完畢後，下載系統制式載有流水編號之學生申請表及學校申請

清冊，連同第九點規定之文件，以親送或掛號於 106年 3月 10日(星期五)前

寄至內政部移民署（以本署收件郵戳為憑），逾期未送或缺漏資料經以電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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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通知學校ㄧ次，且於一週內未以掛號補件者，視同自願放棄，另未於

申報期間內完成線上申報及寄送系統制式載有流水編號之申請表、申請清冊 2

項作業者，一律視為未申報，恕不受理。 

(二)複審程序：  

    1、由內政部移民署辦理複審作業，並與教育部共同組成評審會進行決審。 

    2、獲獎名單將公告於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

金系統首頁最新消息區及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三)複審標準：  
    1、優秀學生獎學金：於給獎最終總名額內均予發给，如仍超出總給獎名額時，

則採抽籤方式決定。 

    2、清寒學生助學金：於給獎最終總名額內均予發给，如仍超出總給獎名額時，

採抽籤方式決定。  

    3、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於給獎總名額內均予發給，如人數仍超過總給獎

名額時，採抽籤方式決定。 

 

十一、撥款方式 

  (一)公告獲獎名單後，學校依下列方式辦理請款: 
      1、國中及國小學生：學校須於限期內登入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系統

（https://sp.immigration.gov.tw）下載列印載有流水編號之獲獎學生印

領清冊，並於彙齊申請人親簽之印領清冊後，檢同學校開立抬頭為”內政部

移民署”之收據及含有學校帳戶戶名、帳號之存簿影本資料寄至內政部移民

署，逾期未送或缺漏資料經以電話及系統 e-mail通知學校ㄧ次，且於一週

內未以掛號補件者，逾期視同自願放棄，並由本署通知該類組之備取學生依

序遞補，不得異議，學校承辦單位應於限期內補正資料，以維護及保障學生

權益，如影響學生權益，將由學校自行負責。另獲獎學生若為該校當年應屆

畢業生，則仍由原就讀學校協助申辦。 

      2、高中(職)(含高中(職)進修學校)及以上之在學學生：學校須於限期內登入新

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系統（https://sp.immigration.gov.tw）下

載列印載有流水編號之獲獎學生印領清冊，並於彙齊申請人親簽之印領清冊

後，檢同申請人本人存簿封面影本寄至內政部移民署，逾期未送或缺漏資料

經以電話及系統 e-mail通知學校ㄧ次，且於一週內未以掛號補件者，逾期

視同自願放棄，並由本署通知該類組之備取學生依序遞補，不得異議，學校

承辦單位應於限期內補正資料，以維護及保障學生權益，如影響學生權益，

將由學校自行負責。另獲獎學於生若為該校當年應屆畢業生，則仍由原就讀

學校協助申辦。 
3、獲獎學生如有轉學情形者，由學生原就讀學校書面通知轉入學校於前規定之

期限內，向內政部移民署掣據請款，逾期未送或缺漏資料經以電話通知學校

ㄧ次，且於一週內未以掛號補件者，逾期者視同自願放棄，已休學或退學之

學生，則取消其獲獎資格，不予核發。另本署於 106年 10月 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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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不再通知備取學生依序遞補。 

4、如非寄送系統制式載有流水編號之印領清冊者，恕不受理。 

   (二)撥款： 

   1、國中、國小：撥入學校，由其將獎助學金轉發獲獎學生。 

   2、高中、高職以上學校：撥入獲獎者帳戶。如獲獎學生確無個人帳戶，則該生獲

獎金額須由學校檢據系統制式載有流水編號之印領清冊及學校公庫匯款資料，

併同詳載該生無個人銀行帳戶原因之公文寄至內政部移民署，經核准後，該款

項將逕匯學校公庫，由學校轉發獲獎學生。 

 

十二、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之優秀獎學金獲獎者，如已領取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關 (構)之獎學

金，查核屬實，如則取消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領之獎助學金，且於三年內不得再

向內政部申請，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獲獎者，不在此限。 

   (二)領取本案之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學生助學金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

機關(構)之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者，如符合本案之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

之申請者，亦得申領。 

   (三)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將留底存查，恕不退件。 

   (四)有關榮獲本計畫特殊才能優秀學生獎勵金及優秀學生獎學金之學生，鼓勵學校公

開授獎表揚，以激勵學生再接再勵，培養榮譽心。 

   (五)本獎助學金、獎勵金總名額數及發放金額，得視當年度「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

助學金計畫」之預算財源研議增減，並於限期內公告。 

 

 

 

 

 

 

 


